关于《湖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运营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2025年3月19日）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推进全省公路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按照《全省公路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方案（送审稿）》的要求，实施服务区（停车区）质量提升行动，全面完善服务功能、改善服务环境、提升服务能力和推进服务转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出行需求。我厅组织起草了《湖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运营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目的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支点建设的关键期，其中枢纽提能战略旨在打造新时代的“九州通衢”，整体提升支点的开放辐射力。高速公路服务区是交通运输系统与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最直接、最重要的“窗口”，关系到支点建设成效的展示，关系到湖北的形象。

但是，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的暗访视频充分暴露出我省服务区质量与支点建设的要求有差距，与省委省政府的定位有差距，与人民群众的期盼有差距。特别是今年以来，忠林书记先后5次对我省服务区有关问题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服务区（停车区）存在规模不适、功能不全、服务不优、形象不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建管融合，注重创新发展，起草了《管理办法》，对于全面提升服务区质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二、起草过程

在《管理办法》起草的过程中，我厅深入调研了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运营现状，广泛听取了服务区建设和运营相关各方以及行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参考了江苏、江西、山东、湖南等服务区管理先进省份的经验，结合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精神和湖北实际，围绕“规模适宜、功能完善、服务优质、形象良好”的工作目标，聚焦五个“统一”（统一基础管理、统一服务功能、统一公共服务、统一形象标识、统一监测评价）和三个“服务”（做实公益服务、做强经营服务、做优新业态服务）思路，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此《管理办法》。

三、《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以规范服务区运营服务管理为核心，由正文和附件构成，正文共40条，包含总则、监督管理职责、综合管理要求、服务设施管理、公共服务管理、形象提质管理、监测评价管理和附则八个章节。主要有以下六大特点：
一是进一步明确职责。细化明确了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是服务区运营管理责任主体和相关工作，压实经营管理单位主体责任，加强企业内部机制建设和对承包单位履约考核管理；明确了经营单位应按照不低于“一长两员”标准配置管理人员，加强现场管理；明确了服务区公益性设施和服务由经营单位纳入高速公路运营成本，不得与服务区经营服务项目捆绑转包或与服务区经营收入挂钩；明确了公共设施改善和维护投入保障机制，原则上比例不低于上年度通行费总收入的1.5%，从根本上解决“重经济效益、轻社会责任”“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现象。

二是动态调整服务区等级。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设施和服务管理等级均分为A、B、C三类，新建、改扩建服务区应按不低于B级服务区设施标准进行建设，服务管理等级根据所在路段断面流量等指标进行动态调整，行业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服务区服务管理等级，经营单位按照对应的要求增减服务区服务人员和设施。

三是明确了承包单位履约责任。明确“若承包经营者在服务质量监测评价中多次出现不达标情况，或出现严重违反国家、省相关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经营服务规范的行为，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解除与承包经营者的合同协议，承包经营者需承担相应责任”。

四是提升服务体验。明确在低流量服务区（C级服务区、停车区）综合楼应设置建筑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的“司乘之家”，做到“有室内休憩场所、有桌椅、有空调、有服务人员、有急救药品”，提供一站式服务，重点解决服务环境不佳等问题；明确经营单位应根据《湖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重大节假日应急服务工作规范》，做好服务区应急服务保障，解决重点时段现场排队过长、服务质量差等问题。

五是注重形象提升。对服务区形象标识设置、文明服务（着装）、环境卫生、绿化等作出要求，对推进“开放式服务区”建设，深化“服务区+”融合发展，推进服务区绿色低碳智慧化转型升级进行了说明。

六是评价更加合理。服务质量评价依据日常巡查、专项检查帮扶（现场抽查）、第三方评价，年终评价、公众满意度调查、投诉等进行综合评价，指标更加丰富；评定服务区（停车区）分为优、良、中、次、差五个等次，等次更加细化；评定结果与通行费挂钩，奖惩更加有力。
